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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4年国家级虚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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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科高等学校相关部门：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4年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14〕30号）要求，现将2014年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学科专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工作坚持“科学规划、共享资源、突出重点、提高效益、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全面提高高校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宗旨，以共享优质实验教学资源为核心，以建设信息化实验教学资源为重点，持续推进实验教学信息化建设和实验教学资源开放共享，推动高等学校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
二、建设任务和内容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数据库和网络通讯等技术，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和实验对象，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开展实验，达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效果。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应充分体现虚实结合、相互补充、能实不虚的原则，实现真实实验不具备或难以完成的教学功能。在涉及高危或极端的环境，不可及或不可逆的操作，高成本、高消耗、大型或综合训练等情况时，提供可靠、安全和经济的实验项目。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重点开展资源、平台、队伍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形成持续服务实验教学，保证优质实验教学资源开放共享的有机整体。
（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
充分体现学校学科专业优势，积极利用企业的开发实力和支持服务能力，系统整合学校信息化实验教学资源，以培养学生综合设计和创新能力为出发点，创造性地建设与应用软件共享虚拟实验、仪器共享虚拟实验和远程控制虚拟实验等优质教学资源，推动信息化条件下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协作学习等实验教学方法改革，提高教学能力，丰富教学内容，拓展实践领域，降低成本和风险，开展绿色实验教学。鼓励自主创新和拥有自有知识产权。
（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管理和共享平台
按照服务与资源相结合的原则，建设学校统一的具有开放性、扩展性、兼容性、前瞻性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和共享平台，高效管理实验教学资源，全面提供搜索导航服务，及时发布资源应用信息，切实扩大资源影响力度，实现校内外、本地区及更大范围内的实验教学资源共享，满足多学科专业、多学校和多地区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需要。探索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建共管共享的新模式，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服务支撑体系。
（三）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管理队伍
建设教学、科研、技术、管理人员相结合，核心骨干人员相对稳定，年龄、职称、知识、能力结构合理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团队，形成一支教育理念先进，教学科研水平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管理队伍。
（四）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管理体系
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的充分使用和更大范围开放共享为目标，系统制定并有效实施保障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教师工作绩效考核、经费使用管理、实验教学中心维护与可持续发展等政策措施，建立有利于激励学生学习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效果考核、评价和反馈机制。
三、申报及遴选推荐
（一）申报范围
本次申报单位是我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申报对象是往年国家级或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每所学校应在统筹考虑专业优势和学科布局的基础上申报，每所学校申报项目不超过1个。
（二）申报材料及要求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材料如下：
1．《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见附件1）。
2．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情况视频材料。包括实验教学中心实验设备与环境的全貌，典型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内容等。
3．关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的相关政策、保障措施和规章制度等，以及其他必须的支撑材料。
9月25日前,请学校将《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推荐信息表》（见附件2）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dgaojiaochu@163.com，纸质版(加盖公章) 一式1份寄送我处。10月8日前，申报学校需将申报材料第1-3项上传至学校网站，并确保网站畅通至10月30日，项目遴选工作将通过网上评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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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遴选推荐
我厅将聘请专家，依据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遴选要求（见附件3），着重考察资源的适用性、原创性、导向性以及开放共享的水平和能力，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兼顾学科专业、学校和地区的覆盖面，遴选推荐11个项目参加教育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遴选。
教育部将通过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网站展示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资源，并适时对资源开放共享情况进行检查。
各有关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和建设工作，根据本通知要求和学校实际情况，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加大投入，持续建设，高质量完成建设和申报工作。
联系人：张杰、李霞,联系电话：0531-81916530
电子邮箱:sdgaojiaochu@163.com
地址：济南市文化西路29号，邮编:250011

附件：1．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请书
2．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推荐信息表
3．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遴选要求



山东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2014年9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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